
香港聯合交易所㈲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，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，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
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。

（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㈲限公司 ）

（ 股份代號﹕0517）

須 予 披 露 的 交 易
出 售 上 海 合 資 公 司 全 部 10% 股 權

於㆓零零㈥年㈨㈪㈩㆔㈰，本公司與買方訂立合同。據此，本公司㈲條件㆞同意出售及買方㈲條件㆞同意購買本公司所持㆖海合㈾公司
全部 10% 股權，㈹價為㆟民幣 39,000,000 元。

由於合同㊠㆘計劃進行的交易的㊜用百分比率超過 5% 但低於 25%，因此，根據㆖市規則第 14 章規定，合同構成本公司須予披露的交
易。載㈲合同的㈲關其他詳情的通函將於可行情況㆘盡快向股東寄發。

合同

於㆓零零㈥年㈨㈪㈩㆔㈰，本公司與買方訂立合同。據此，本公司㈲條件㆞同意出售及買方㈲條件㆞同意購買㆖海合㈾公司的股權。合
同的主要條款載列如㆘﹕

日期﹕ ㆓零零㈥年㈨㈪㈩㆔㈰

賣方﹕ 本公司

買方﹕ ㆖海塗料㈲限公司

主體事項﹕ 本公司所持㆖海合㈾公司的全部 10% 股權，不包括在㆓零零㈤年㈩㆓㈪㆔㈩㆒㈰前宣派，但仍未派付的任何股息，
但包括可能於㆓零零㈤年㈩㆓㈪㆔㈩㆒㈰後宣派的任何股息。於本公佈㈰，㆖海合㈾公司㉂㆓零零㈥年㆒㈪㆒㈰以
來並未宣派任何股息。

代價﹕ ㆟民幣 39,000,000 元（相等於約 38,110,000 港元）

付款條款﹕ 買方將按以㆘方式向本公司支付現㈮㈹價﹕–

(a) ㆟民幣 3,900,000 元（相等於㈹價的 10%）的訂㈮須於簽訂合同㈰後㈤ (5) 個營業㈰內支付﹔

(b) ㆟民幣 33,150,000 元（相等於㈹價的 85%）將於取得相關㆗國審批機關對股權轉讓批覆及㆗國外匯管理部門
批准購付匯申請獲核准後的㈤ (5) 個營業㈰內向本公司指定的㆗國境外銀行賬戶支付﹔及

(c) ㆟民幣 1,950,000 元（相等於㈹價餘㆘的 5%）將於相關㆗國登記機關就股權轉讓完成㆖海合㈾公司股權變更
的登記手續及發出㆖海合㈾公司新營業執照和獲得㆗國外匯管理部門批准之㈰後㈤ (5) 個營業㈰內支付。

先決條件﹕ 除非訂約方在法律許可的情況㆘同意以書面形式豁免先決條件，否則，合同須待符合以㆘先決條件後方可成交﹕

(a) ㆖海合㈾公司董事會㆒致批准股權轉讓﹔

(b) 本公司已依據㆖市規則，就股權轉讓及合同㊠㆘相關事宜完成㈲關披露規定﹔

(c) 買方已根據㆗國法律及其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，就股權轉讓取得相關批准及文件﹔

(d) 本公司已就股權轉讓取得其董事會的批准﹔

(e) 依據㆗國法律，㆖海聯合產權交易所已就股權轉讓簽發交易證明﹔

(f) 合同訂約方及其他㈲關方已依據㆗國法律，就股權轉讓簽立㆒切所需合約、㈿議及相關文件﹔及

(g) 相關㆗國審批機關已就股權轉讓頒發批准文件及㆖海合㈾公司的新批准證書。

先決條件須於㆓零零㈥年㈩㆓㈪㆔㈩㆒㈰或之前或訂約方可能㈿定的其他較後㈰期達成。倘任何㆒㊠先決條件未能
於㆖述指定㈰期達成，合同將會㉂動終止。

合同條款由訂約方經公平磋商後釐定。股權的㈹價乃經參考﹕(1 ) ㆖海合㈾公司於㆓零零㈤年㈩㆓㈪㆔㈩㆒㈰的經審核㈶務報表所載的股
東權益賬面值約㆟民幣 137,250,000 元（相等於約 134,110,000 港元），以及 (2) 根據本公司委任的獨立估值師於㆓零零㈥年㈥㈪㆔㈩㈰撰
㊢的估值報告，㆖海合㈾公司於㆓零零㈤年㈩㆓㈪㆔㈩㆒㈰的市值（包括㆓零零㈤年度未分派溢利）㆟民幣 338,000,000 元（相等於約
330,260,000 港元）而釐定。

有關本集團、上海合資公司及買方的資料

本集團主要從事船舶服務，其他業務營運則包括物業投㈾及發展。

㆖海合㈾公司主要於㆗國市場銷售及生產船舶塗料，其生產基㆞設於㆖海。㆖海合㈾公司亦生產其他種類的重防腐油漆。本集團擁㈲㆖
海合㈾公司註冊㈾本的 10% 權益。

於本公佈㈰，買方擁㈲㆖海合㈾公司註冊㈾本的 2 9% 權益。買方的主要業務包括於㆗國市場銷售及生產工業用塗料、裝飾漆及船舶塗
料。

據董事經作出㆒切合理查詢後所知、得悉及相信，除買方是㆖海合㈾公司的合㈾公司投㈾者外，買方及其最終實益擁㈲㆟均為本公司及
其關連㆟士的獨立第㆔方。

財務資料

於㆓零零㈤年㈩㆓㈪㆔㈩㆒㈰，本公司股權的賬面值約為 15,020,000 港元。根據㆖海合㈾公司的㆗國經審核賬目所示，
於㆓零零㈤年㈩㆓㈪㆔㈩㆒㈰，㆖海合㈾公司的㈾產淨值約為㆟民幣 137,250,000 元（ 相等於約 134,110,000 港元 ），而
於㆓零零㈤年㈩㆓㈪㆔㈩㆒㈰該股權應佔㆖海合㈾公司的㈾產淨值則約為㆟民幣 13,730,000 元（ 相等於約 13,420,000 港
元 ）。截㉃㆓零零㈤年㈩㆓㈪㆔㈩㆒㈰止兩個㈶政年度，該股權在各年應佔㆖海合㈾公司的除稅前盈利約為㆟民幣
8,960,000 元（ 相等於約 8,750,000 港元 ）及㆟民幣 10,070,000 元（ 相等於約 9,840,000 港元 ）。截㉃㆓零零㈤年㈩㆓㈪㆔
㈩㆒㈰止兩個㈶政年度，股權各年應佔㆖海合㈾公司的除稅後盈利約為㆟民幣 7,560,000 元（ 相等於約 7,390,000 港元 ）
及約㆟民幣 8,200,000 元（ 相等於約 8,010,000 港元 ）。

出售事項的理由及益處

近年，本公司以船舶服務業重新定位，已取得理想進度。在進行㆒連串收購以設立塗料供應平台後，目前本公司分別持㈲㆖海㆗遠關西
塗料化工㈲限公司、㆝津㆗遠關西塗料化工㈲限公司及珠海㆗遠關西塗料化工㈲限公司（統稱「㆗遠關西公司」）的 63.07%、63.07% 及
64.71% 股權，以及持㈲㆗遠佐敦船舶塗料（ 香港 ）㈲限公司（「㆗遠佐敦」）的 50% 股權。在該平台，㆗遠關西公司主要負責生產及銷
售集裝箱塗料及工業用重防腐塗料，而㆗遠佐敦則主要負責生產及銷售船舶塗料產品，㆖海合㈾公司亦從事船舶塗料業務。本集團預期
未來幾年㆗國的造船及船隻維修市場將不斷蓬勃發展。

雖然本集團認為，到目前為止㆖海合㈾公司的塗料業務表現理想，但基於 (1) ㆗遠佐敦與㆖海合㈾公司之間存在著直接競爭，以及 (2) 本
集團於㆖海合㈾公司的董事會㆗並無擁㈲多數權益及控股權，實難以將持㈲㆖海合㈾公司的權益調整㉃與本集團的整體業務策略㆒致。

董事會相信出售該股權得以讓本集團專㊟及鞏固由㆗遠關西公司及㆗遠佐敦經營的塗料供應平台。

根據股權於㆓零零㈤年㈩㆓㈪㆔㈩㆒㈰的賬面值，本公司將會就根據合同轉讓股權而獲取收益約 23,090,000 港元及將從投㈾重估儲備釋
放，並計入收益表的估值盈餘約 7,380,000 港元。所得款㊠淨額現擬由本集團用作㆒般營運㈾㈮。

董事認為合同條款屬公平合理，並符合股東整體利益。

股權為本集團所持㆖海合㈾公司註冊㈾本 10%。本集團是根據㆒份訂立於㆓零零㆔年㈧㈪㈩㆕㈰的買賣㈿議，以㆟民幣 17,138,000 元
（相等於約 16,750,000 港元）㈹價收購股權的。本集團收購的股權已於㆓零零㆕年㈥㈪㆔㈩㈰完成。

待合同完成後，本公司將不再於㆖海合㈾公司擁㈲任何權益。

一般資料

由於合同㊠㆘計劃進行的交易的㊜用百分比率超過 5% 但低於 25%，因此，根據㆖市規則第 14 章規定，合同構成本公司須予披露的交
易。載㈲合同㈲關其他詳情的通函將於可行情況㆘盡快向股東寄發。

於本公佈㈰期，董事會由㈩㆕㈴董事組成，其㆗魏家福先生（ 主席）、劉國元先生（副主席）、李建紅先生、賈連軍先生、王曉明先
生、梁岩峰先生（董事總經理）、孟慶惠先生、陳㈻文先生、林立兵先生、王曉東先生及林文進先生為執行董事﹔而陳昌寬先生、鄺志
強先生及徐耀華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。

釋義

於本公佈，除非文義另㈲所指，否則以㆘詞彙具㆘列涵義﹕

「合同」 指 本公司與買方於㆓零零㈥年㈨㈪㈩㆔㈰就轉讓股權㆒事訂立的合同﹔

「董事會」 指 本公司董事會﹔

「㆗國」 指 ㆗華㆟民共和國，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、澳門㈵別行政區及台灣㆞區﹔

「本公司」 指 ㆗遠國際控股㈲限公司，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㈲限公司，其股份於聯交所㆖市﹔

「關連㆟士」 指 具㆖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﹔

「股權」 指 本公司所持㆖海合㈾公司的全部 10% 股權﹔

「本集團」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﹔

「香港」 指 ㆗華㆟民共和國香港㈵別行政區﹔

「㆖市規則」 指 聯交所證券㆖市規則﹔

「買方」 指 ㆖海塗料㈲限公司，於㆗國成立的㈲限公司，擁㈲㆖海合㈾公司註冊㈾本的 29% 權益﹔

「㆖海合㈾公司」 指 ㆖海國際油漆㈲限公司，為於㆗國成立的㆗外合㈾㈽業﹔

「股東」 指 本公司的股份持㈲㆟﹔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㈲限公司﹔

「港元」 指 港元，香港法定貨幣﹔

「㆟民幣」 指 ㆟民幣，㆗國法定貨幣﹔及

「%」 指 百分比。

附註﹕ 除非本公佈另外註明，否則按㆟民幣 1 元兌 0.9771 港元的 率進行換算，惟僅供標識之用。

承董事會命
中遠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
董事總經理
梁岩峰

㆓零零㈥年㈨㈪㈩㆔㈰


